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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生成内容的法律界定及权利归属问题引发广泛争议，对现行著作权制

度构成挑战，研究此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成为著作

权法保护对象及权利归属为研究对象，以现行著作权法律框架为基础，结合国内实践案例，采用规范分

析文献分析等方法，重点探讨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及权利主体界定路径，明确了“智力投入”的司法界

定标准。研究发现，生成内容的可保护性需结合人类创造性投入程度综合判定，而著作权归属应以“智

力投入者”这一概念来予以界定。通过在符合法律范围的基础上兼顾发展目标，有利于为构建技术创新

与权益保护的制度方案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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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legal debates over content creation’s 
copyrightability and ownership rights have intensified, posing challenges to existing copyright 
framework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AI-generated content qualifies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establishes its rightful ownership, grounded in China’s current legal system. Through norma-
tive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it explores copyright determinations and authorship attribution 
pathways, proposing a judicial standard for defining “intellectual input”. The research demon-
strates that copyright protection should be assesse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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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contributions, with ownership attribution rooted in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 contribu-
tors”. By balanc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ith legal compliance, this work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at harmonize innovation with rights prote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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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无形之间，人工智能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1956 年的达特

茅斯会议是人工智能历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人工智能开始成为正式的学术学科[1]。人工智能是“智能

计算”的一种形式，它是“聪明的”，因为它模仿了人类的认知。它是“人工的”，因为它涉及计算信息

处理，而不是生物信息处理[2]。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人工智能在新时代发

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可以根据提示信息生成各种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内容。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引发的著作权问题 

2.1. 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法律争议 

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殊运行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与人类创作的作品非常相似，这

导致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法律上如何定位甚至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目前对于这个问题

学术领域仍然存在争议。基于此，本文梳理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界定的主要观点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 view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ntent generat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保护之观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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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方主要基于人类智力投入观点、工具观点、代理人观点展开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受到著作权

法保护，但从侧重的角度不同可以看出不管基于人的智力投入还是把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具，都

是以人作为整个过程的主导性作为前提，即人在创作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3]。如冯晓青教授认为 AIGC
可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一是 AIGC 符合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的条件，其二，AIGC 是人类智力活动和

智力劳动的产物[4]。 
反对方主要基于主体意志论、创作行为论等。即主要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和人类作品相似的内

容基于其本身的算法和数据训练，人类没有实质性的贡献。王迁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无法通过输

入提示词和参数决定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AIGC 是基于算法和数据训练。在此过程中，人类可能在内容

生成中投入了一定的智力，但“用户输入”相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思想而非表达。人工智能“文

生图”和“图生图”在性质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所谓“暗箱模式”，均不可能产生由用户创作的作品

[5]。 
除了赞同方和反对方以外，其他学者则持相对保守的态度，郭禾教授认为在技术上，AIGC 已经具有

独创性，但在法律上是否给予保护，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其独创性的界定标准[4]。他认为生成式人工

智能所依据的庞大数据量仍然属于有限选择，但人脑所具有的特点是极具独特和复杂的，标明 AIGC 或

许是一种解决方式[6]。熊琦教授认为促进人在创作和传播作品的核心作用是著作权法的核心。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内容是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及其归属在于认定人与创作行为的关联，在于如何从现有著作权客

体和归属判定的适用过程中找到自然人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的贡献及其比例[4]。 

2.2. 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的法律争议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受到著作法保护，也引发了谁拥有著作权的争论问题，是生成式人工智

能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或使用者。人工智能开发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编程和训练起到决定

作用，这成为赞同开发者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作者的原因[7]。然而有些观点认为用户通过独特性的

视角和提示生成具有特定内容的作品，在输出内容上起到主导作用，符合著作权法独创性的特点，应视

为著作权人。但无论作者身份如何，人工智能都不能拥有版权或任何类型的财产权，因为它不是一个自

然人或法人[8]。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与前面的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即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品是否能成为保护对象有关。因为司法实践中，确立生成内容能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后明确归属关系

有助于维护权益、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作品生成过程中有多方主体参

与，导致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使得作品归属也在产生相应的争议。 
关于作品著作权归属上，OpenAI 有着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在 OpenAI 服务协议中，OpenAI 当前的

使用条款似乎可以将任何版权转让给用户：“OpenAI 特此将其在输出中的所有权利、标题和权益转让给

您。”相比之下，这些术语的先前版本声称赋予 OpenAI 这样的权利。无论如何，OpenAI 似乎都没有说

明在没有这些条款的情况下，谁将拥有版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OpenAI 似乎“通过合同绕过了

大多数版权问题”[8]。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司法实践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谁有权

主张法律权益”等问题从理论探讨走向实务争议。相较于立法对新技术的回应往往存在滞后性，司法实

践作为解决具体纠纷的场所，已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对 AIGC 相关著作权核心问题作出初步回应。对这些

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既是厘清当前 AIGC 著作权司法保护边界的必要前提，也是后续构建 
AIGC 法律保护解决路径的重要现实基础。本文列出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的典型案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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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 list of copyright disputes involving generative AI 
表 1. 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纠纷案例表 

案例名称 案号 争议焦点(部分) 判决结果(部分) 

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

司侵害署名权、保护作品

完整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案 

(2018)京 0491 
民初 239 号 

1. 涉案文章中的图形及文字是否

构成图形作品、文字作品； 
2. 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 

1. 图形不构成图形作品(缺乏独创性)；
文字部分虽具独创性，但不是自然人 
创作，软件用户仅提交了关键词进行 

搜索，不构成文字作品； 
2. 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但生成者的 

相关权益应受保护。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诉上海盈讯科技

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9)粤 0305 
民初 14010 号 

涉案由“腾讯 Dreamwriter”软件

撰写的股市财经综述文章是否 
构成文字作品及著作权归属问

题。 

本案中原告主创团队在输入数据、条件

设定等行为是与涉案文章的特定表现形

式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智力活动，生成

内容构成文字作品(法人作品)，著作权 
归原告所有。 

李某某诉刘某某侵害作品

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案 

(2023)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 

1. 原告使用 Stable Diffusion 软件

生成的涉案图片是否构成美术 
作品； 

2. 原告是否为涉案图片的作者 
并享有著作权。 

1. 原告在生成过程中有智力投入，体现

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具备独创性， 
涉案图片构成美术作品； 

2. 人工智能模型不能成为作者，原告是

对模型设置并最终选定图片的人， 
为涉案图片作者，享有著作权。 

林某诉杭州某技术有限 
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2024)苏 0581 
民初 6697 号 

原告通过 Midjourney 和

Photoshop 软件生成的《伴心》

图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 
美术作品。 

《伴心》图在场景、环境、色彩等 
方面体现作者独特选择与安排，具有 

独创性，构成美术作品。 

丰某某诉东山公司、 
朱某某等著作权侵权、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24)苏 0582 
民初 9015 号 

原告丰某某主张保护的三张蝴蝶

椅子图片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保护

的作品。 

原告未能提供创作过程原始记录，无法

证明其通过调整提示词、参数等进行 
独创性智力投入，且无法再现相同生成

过程，涉案三张蝴蝶椅子图片不认定为

作品。 

 
通过对上述五个典型案例的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对于 AIGC 的可版权性及

权利主体认定的核心裁判逻辑主要围绕“独创性”“人类智力投入”等关键要素展开。 
首先，在可版权性问题上，法院对 AIGC 采取促进发展、个案审查的态度，早期如“菲林律所案”

严格坚持“自然人创作中心主义”，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即使具备外在独创性也不能构成作品，但同

时也开创性地提出了“生成内容相关权益应予保护”的原则。此后，司法观点也在逐步深化。“腾讯案”

通过剖析软件运行背后的“主创团队”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等内容上的安排，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视

为法人意志和智力活动的工具性延伸，最终将涉案文章认定为法人作品，为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开辟了

重要路径。“李某某案”与“林某案”则明确用户通过设计提示词、设置参数、反复迭代修正等过程所

进行的审美选择与个性化判断，构成了直接的智力投入，使得生成内容体现了使用者的个性化表达，从

而构成作品。 
“丰某某案”的判决结果与“李某某案”形成鲜明对比，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该案法官并未直接否

定利用 AI 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能性，但其核心观点在于，权利主张者必须提供充分的原始证

据(如流程图、迭代记录、提示词修改过程等)来证明其的确进行了体现独创性的智力投入，而非依靠 AI
的自动生成。由于原告无法提供涉案图片的创作过程记录，甚至自认无法再现生成过程，涉案图片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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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独创性的智力投入，不能认定为作品。 
其次，在权利归属认定上，法院也都认可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成为生成内容的作者，只有对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了直接关联的智力投入，主导生成内容的自然人或者法人才可以成为作者。而这也

更加强调“创作过程”证据的作用。这也表明在司法层面，“提示词”、“参数调整”等体现个性化选

择和实质性贡献的创作过程正在接受严格审视。综上，当前司法实践较为普遍认为 AIGC 本身不是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作者”，但其可以成为人类用户智力创作的载体和工具。而体现个性化选择和实质性贡

献的智力投入是明确生成内容能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及权利归属的核心内容。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不是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而是驱动内容生成而注入的人类智慧。 

4. 生成式人工智能“智力投入”的司法界定标准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智力投入”作为区分 AI 自动输出与人类创作贡献的核心要

件，其界定标准存在模糊地带。从菲林案中的“简单搜索关键词”争议，到林某案中对生成结果的深度

优化争议，司法实践中对智力投入的认定缺乏统一界定标准。提示词的表达精度、参数调整的主动性、

创作过程的证明等逐渐成为司法机关审视智力投入的关键切入点。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围绕上述维度展

开具体分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智力投入的司法界定提供清晰指引。 

4.1. 提示词的精细化与独创性程度 

提示词是智力投入的初始表达，直接反映创作意图的明确性与个性化，需结合司法案例中“泛化指

令”与“精准表达”的差异进行判断。具体程度可以通过以下进行区分：一是审查提示词是否超出基础

关键词范畴，若仅为菲林案中“简单搜索关键词”，则不构成有效投入；若包含李某某案中“风格定位、

细节描述、主题融合”等要素则体现精细化。二是独创性表达判断。判断是否突破通用模板，若为“生

成股市综述”“画蝴蝶椅子”等公共表述，缺乏独创性；若融入个人审美或特定需求，如林某案中对《伴

心》图“场景氛围、色彩基调”的专属描述，则具备独创性。 

4.2. 参数调整的选择与组合 

参数是技术层面的创作调控，需体现对生成效果的主动干预，排除“自动设置依赖”情形。首先要

核实是否脱离软件默认参数，如 Stable Diffusion 的“风格强度、采样方法”、Midjourney 的“细节度参

数”等，若全程使用默认值，不应认定为智力投入，但为实现特定效果主动修改则属有效操作。 
其次要考量参数组合与创作意图的匹配度，如腾讯案中调整“数据筛选、行文逻辑参数”适配财经

文章专业性，形成“意图–参数–效果”闭环。若参数调整与生成内容无实质关联，则不应认为有效投

入。 

4.3. 创作过程的可再现性与可证明性 

要证明智力投入需以客观证据为支撑，这也符合民诉法的证据规则。首先要核查记录完整性，审查

是否留存原始凭证，包括提示词草稿、参数设置截图、生成迭代记录等，从而完整还原“从初始指令到

最终作品”的路径，避免“无过程记录”的举证不足。 

其次是对创作过程的可再现性。由于 AI 生成技术本身固有的合理随机性，并非要求生成与涉案作品

完全一致的结果，而是以留存记录为依据，验证“人类干预行为与生成效果之间的因果关联”。验证过

程需把握两个核心标准：一是操作可再现，即依据提示词定稿、参数设置等记录，使用相同 AI 模型能再

现“同类风格、核心元素”的内容；二是结果关联性，若再现内容与涉案作品在核心表达上存在本质差

异，或当事人无法通过记录再现任何相似成果，则可推定其声称的“智力投入”缺乏事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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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的解决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独特性给传统的法律体系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也引发

众多思考与争议。著作权的边界在新的技术冲击下需要重新审视。寻找生成式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的解

决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5.1. 对生成内容按照“独创性”+“智力投入”进行判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产内容能否成为保护对象，我们仍然需要从现行法律原则和规则着手。首先我

们需要界定著作权保护范围的重要原则——“思想表达二分法”。“思想表达二分法”意味着思想属于

不受保护的公共领域，而思想的表达才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从法律规则角度入手，根据我国《著

作权法》规定，作品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著作权主

体包括作者及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1关于创作，著作权管理条例作

出的解释是：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2生成式人工智能是

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应该严格按照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的定义来判定，即作品是否符合独创性，符合智

力成果的规定。 

“李某某案”与“林某案”中法官说理依据在于原告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体现了原告的

个性化表达，符合独创性的内涵；且原告不断调整提示内容、选定顺序、优化参数等行为是具有智力投

入的行为，生成内容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这些案例展现司法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输出内容能

否成为作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并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就会构成作品的结论。 

本文认为作品独创性是确定作品的客观构成要件，但能否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仍然需要考虑产生

个性化表达与实质性贡献的智力成果投入，这也符合著作权法第三条的立法精神。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与传统人类作品相比，从故事文本的新颖组合到绘画领域的色彩及线条搭配，生成的内容具有相当

程度的可识别性，符合我国著作权法上有关独创性的界定。但在主体层面上，人有没有在作品体现智力

活动，是否符合创作的定义需要个案分析。虽然基于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版权可以鼓励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发展，产生经济效益[9]，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刺激社会公众的创作活力[10]。但要以法律规定为准

则，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按照“独创性”+“智力投入”进行判定。 

5.2. 对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采用以“智力投入者”为核心的应对思路 

著作权法规定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在现行法律规定下生成式人工智能

无法成为作者是毋庸置疑的。有观点认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这是解决此争议的一种方

式，但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伦理争议和法律难题。人工智能超越人类之处更多源于其超强的计算能力，而

非创造力[11]。司法实践中也排除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作者的可能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可能在数

据收集、算法设计和数据选择上发挥作用，如算法的独特创造性质，但这不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

容的创作过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过程中，内容生成参与主体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使用者。 
基于上文案例及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明确“智力投入者”为核心的机制是确定权利归属的良好应对

思路。所谓“智力投入者”，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过程中，通过设计提示词、设置参数、进行多次

迭代优化以及最终选定等行为，对生成内容的最终独创性表达做出了实质性、主导性智力贡献的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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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案例裁判尺度，“智力投入者”的法律地位需根据投入程度与举证情况分三级界定：第一是完

整著作权主体。当智力投入满足“精细化指令 + 主动调控 + 完整举证”时，如腾讯案主创团队、李某

某案原告，其投入与表达形成直接关联，可认定为“作者”，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完整著作权。此定

位在符合著作权法精神前提下，也与北京互联网法院“智力投入与个性化表达直接关联即构成作者”的

裁判逻辑相一致。 
第二是有限权益主体。当智力投入仅达“基础指令 + 简单筛选”但未形成独创性表达时，如菲林案

原告，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但投入者享有“禁止他人非法利用”的消极权益，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

法》或《民法典》中“权益保护”条款获得救济，防止劳动成果被无偿侵占。 
第三是无权利主体。当无法证明智力投入的真实性与独创性时，如丰某某案原告，因缺乏“可复现

的过程记录”，其主张不被采信，不享有任何著作权或相关权益，生成内容进入公有领域。 
这三种分层定位既坚守了“著作权保护人类智力成果”的立法本质，又通过“有限权益保护”填补

了 AI 生成内容的法律空白，实现了激励创新与防止权利滥用的平衡。 
“智力投入者”相较于使用者，在符合著作权法律的框架下也更体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首先

生成式人工智能集合了人机交互的应用技术，虽然算法和模型在生成过程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但生成

内容是“智力投入者”提示和引导的。其次，确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归属于“智力投入者”原因在于其对于

生成内容具有主导性贡献，对生成内容进行了独创性的智力投入。在“李某某案”和“林某案”中，法院

保护的是原告所进行的“设计人物的呈现方式、选择提示词”等一系列体现其“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

的智力投入。反之，在“丰某某案”中，原告正是因为无法证明自己进行了实质性的智力投入，其主张才

未能得到法院支持。 
“智力投入者”的司法认定并非简单以“是否使用 AI 工具”为标尺，而是以“智力投入”界定标准

为核心，在著作权法律框架与 AI 技术特性的双重约束下，实现对“使用者”与“创作主导者”的精准划

分。“智力投入者”是借助 AI 模型注入个性化、独创性表达的主体，其认定需依托提示词精细化、参数

调整主动性、创作过程可再现性来确定最终的权利归属者。综上，“智力投入者”这一概念有效地将“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与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行为区分开来，从而为证明其为“智

力投入者”提供坚实的保障，使“智力投入者”权利得以真正落地实现，确保著作权授予对象的准确性。 

6. 结语 

本文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版权性与权利归属两大问题展开研究。司法实践表明，我国法院正采

取务实态度。在“腾讯案”“李某某案”等案例中，法院通过分析人类在数据选择、提示词设计等方面的

独创性贡献，认可了体现人类智力投入的 AIGC 可构成作品，并将权利归属于“智力投入者”。反之，

如“丰某某案”所示，缺乏创作过程证据的内容可能不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经过研究，本文提出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按照“独创性”+“智力投入”进行判定以及以“智力投入者”为核心的解决路

径。面对 AI 的持续迭代，著作权法应在坚守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规则的持续完善，构建既能包

容技术创新又能捍卫人类创造价值的法律体系，促进数字产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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